中共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组织部

党委组织部（2008）2号

公  告

因工作需要，根据中共中央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和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处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、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处级党政领导干部聘任实施办法》等文件规定，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面向全校公开竞聘体育部主任兼体育部直属党支部书记、教务处副处长、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、团委副书记、护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长。现将竞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竞聘岗位和职数

1、体育部主任兼体育部直属党支部书记1名；

2、教务处副处长1名；

3、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1名；

4、团委副书记1名；

5、护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长1名。
二、竞聘岗位要求

1、体育部主任兼体育部直属党支部书记：主持体育部全面工作，主要负责党建、体育场馆建设与管理等工作。

2、教务处副处长：主要负责教材建设、现代教育技术、长学制学生培养等工作。

3、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：主要负责对外联络、留学生教学管理等工作。

4、团委副书记：主要负责组织、宣传、办公室等工作，指导学生会工作，大学生科技创新、社会实践、志愿者服务、勤工助学等工作。

5、护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长：主要负责学生工作。

三、应聘范围

凡在校本部从事教学、科研和党政管理工作，列入干部编制的正式在编人员均可参加竞聘。

四、应聘资格条件

1、基本条件

应聘人员应当具备中共中央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和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处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规定的基本条件。

2、应聘资格

（1）体育部主任兼体育部直属党支部书记

具有三年及以上处级副职领导岗位的经历；本科及以上学历和中级及以上职称；热爱高校体育事业；具有较为丰富的党政管理工作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；男性一般不超过55周岁，女性一般不超过50周岁；身体健康。

（2）教务处副处长

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学历（含在读研究生）和副高及以上职称；具有教学管理相关工作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；党政管理干部应具有三年及以上正科级岗位的经历；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；身体健康。

（3）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

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学历（含在读研究生）和副高及以上职称；中医学相关专业毕业；有较好的英语听、说、读、写水平；具有外事教学相关工作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；党政管理干部应具有三年及以上正科级岗位的经历；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；身体健康。（另注：应聘者需参加英语水平测试）

（4）团委副书记

具有三年及以上正科级岗位的经历；本科学历和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学历（含在读研究生）；具有较为丰富的学生工作或党务工作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；年龄一般不超过35周岁；身体健康。

（5）护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长

具有三年及以上正科级岗位的经历；本科学历和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学历（含在读研究生）；具有较为丰富的学生工作或党务工作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；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；身体健康。

五、聘任工作程序

1、报名自荐；

2、民主推荐；

3、组织考察；

4、常委会研究决定；

5、任前公示；

6、发文聘任。

六、纪律要求

参加竞聘的同志必须要讲学习、讲政治、讲正气，要顾全大局、增强党性，严守纪律，认真做好自荐。各级党组织要积极配合、支持校党委搞好处级干部竞聘上岗工作，坚决抵制违反竞聘上岗工作纪律的言行，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竞聘工作环境。
七、报名安排

报名时间：3月10日至13日

报名地点：党委组织部（仙林校区行政楼405室）

联系电话：85811034

报名要求：报名者须持本人身份证、学历（学位）证书、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，并填写竞聘报名表，递交竞聘报告（根据应聘岗位要求，结合自身优势和工作设想，撰写1500字左右的竞聘报告）。

附件：竞聘报名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委组织部

2008年3月10日

南京中医药大学处级干部竞聘报名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（岁）
	

	毕业院校、专业
	
	学历
	
	学位
	

	任现职级、

时间
	
	职称
	
	党派
	

	现工作单位、职务
	

	工作简历
	

	近三年

考核情况
	

	近三年

获奖情况
	

	应聘岗位
	

	是否服从组织调配
	


注：请根据应聘岗位要求，结合自身优势和工作设想，撰写1500字左右的竞聘报告附在竞聘报名表后。
